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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民法典，其的诞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现实需要，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大举措，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

求，也是增进人民福祉、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在本期法律月报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典。

一、民法典的构成与体例

（一）关于民法典的结构

民法典包含 7编 1附则，依次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

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附则，共 84 章，1260 条，是我国法律体系中条

文最多、体量最大、编章结构最复杂的一部法律。

（二）关于民法典的内容

民法典吸收了《民法总则》、《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收

养法》、《担保法》、《合同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侵权

责任法》、《海岛保护法》、《网络安全法》共 12 部现行民事法律、1部法律

解释及《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

的意见＞的通知》等 19 部司法解释。

二、《民法典》和全民法律意识

民法典要实施好，就必须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要广泛开

展民法典普法工作，将其作为“十四五”时期普法工作的重点来抓，引导群众认

识到民法典既是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也是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循的规范，养

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要

把民法典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对青少年民法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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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党和国家机关要带头宣传、推进、保障民法典实施，加强检查和监督，

确保民法典得到全面有效执行。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学习、遵守、维护民法典的表

率，提高运用民法典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能力和水

平。

三、民法典总体上的亮点

（一）人格权和侵权责任独立成编

我国民法典最大的亮点是人格权编。在世界各国民法典中并没有独立成编的

人格权制度。在我国民法典草案中，人格权独立成编，不仅弥补了传统大陆法系

“重物轻人”的体系缺陷，为人格权法未来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更重要的

是，它从根本上满足了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强化了对人

格尊严的维护，也回应了人格权保护在网络信息时代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解决了

实践中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

（二）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回应

这是一部涵盖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规则秩序的法律。你所关心的社会热点难

点，几乎都能在其中找到破解的方案，如离婚登记冷静期 30 天、在交通工具上

要对号入座、格式条款即使标注出来也可能面临无效、兄弟姐妹的子女也获得代

位继承权等。

（三）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

“禁止霸座”“树立优良家风”“敬老爱幼”……法典中许多内容体现着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印记。这就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鲜明特色：立

法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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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分编的亮点

（一）物权编

1. 增加居住权专章。规定新增第十四章“居住权”这一新型用益物权，这

一制度安排有助于为公租房和老年人以房养老提供法律保障。

2. 小区共有场所收入归业主。小区电梯广告、外墙广告收入归谁等利用小

区业主共有场所产生的收入属于业主共有。

3. 住宅 70 年自动续期。明确了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规则，减少了

在买房时对期限的限制，解决了社会大众的疑虑。

（二）合同编

1. 完善电子合同订立、履行特别规则。为适应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快速发

展的需要，法典对电子合同订立、履行的特殊规则作了规定明确。

2. 新增物业服务合同一章遏制物业服务乱象。合同编专门新增第二十四章

物业服务合同一章，其中规定，物业服务人应当定期将包括维修资金使用情况、

业主共有部分的经营与收益情况在内的相关事项以合理方式向业主公开并向业

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报告。

3. 落实民法总则绿色原则的要求。当事人在合同履行中应当遵循诚信原则，

根据交易习惯负有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义务，在合同终止后负有旧物回收义务。

4. 规定禁止高利贷。近年来，“校园贷”“套路贷”等频发，高利贷问题

引起广泛关注。民法典禁止高利放贷，表明了国家鼓励人们投资实体经济，对民

间借贷行为进行更好规范，解决因高利放贷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三）人格权编

1. 全面建立反性骚扰制度防线。针对近年来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性骚扰问

题，通过规定性骚扰的认定标准，赋予了机关、企业、学校等预防、制止性骚扰

的义务，包括合理预防义务和救济义务。

2. 加强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保护。第六章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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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个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重要权利。同时，针对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发展

带来的侵害个人信息现象，不仅明确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还将自然人

的“电子邮箱地址”和“行踪信息”纳入个人信息的范围。

（四）婚姻家庭编

1. 设立离婚冷静期制度，维护婚姻家庭稳定。实践中，由于离婚登记手续

过于简便，轻率离婚的现象增多，不利于家庭稳定。对此，婚姻家庭编对登记离

婚程序设三十日审查期，在此期间，任何一方可以向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申请，防

止轻率离婚。

2. 明确夫妻债务“共债共签”原则。法典吸收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

规定夫妻共同债务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或者夫妻一方

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否则不予为夫妻共同债务认定。

3. 婚前告知重大疾病，尊重婚姻自主权。现行婚姻法规定，患有医学上认

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者禁止结婚。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很难操作。为尊重当事人的

婚姻自主权，法典规定，一方患有严重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对方，

不如实告知的，对方可以请求撤销该婚姻。

（五）继承编

1. 增加了打印、录音录像等新的遗嘱形式。现实中，打印、录音录像遗嘱

十分常见，但却常常引发纠纷。对此，民法典根据实际需要作出回应，对打印、

录音录像遗嘱的效力作出界定，明确了必须具备的形式，填补了立法空白，适应

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2. 为切实切实尊重遗嘱人的真实意愿，修改了遗嘱效力规则，删除了现行

继承法关于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规定。

3. 完善遗赠扶养协议制度，适当扩大扶养人的范围，以满足养老形式多样

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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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侵权责任编

1. 完善“高空抛（坠）物”规定。针对行为人难以确定的问题，强调公安

等机关应当依法查清责任人，并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

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此类行为的发生。

2. 见义勇为免责。法典明确了见义勇为者依法不承担民事责任，有助于杜

绝“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

3. 无偿搭乘人在交通事故中受到损害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机动车驾驶人

赔偿责任。

声明：

本法律月报为广东陈梁永钜律师事务所为顾问单位提供的法律资讯，仅为提供相关资料

信息之用，其内容并不构成法律建议及个案的法律分析，无任何强制指引性质。本所明确排

除对月报内容任何性质的担保和法律责任，并不对可从互联网获得的任何第三方内容负责。

此月报版权归广东陈梁永钜律师事务所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

何形式复制、刊登、发表或者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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